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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八论学习贯彻全国民委工作会议精神 

 
 

   本报评论员 
 
 
     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，是符合我国国情、得到各族人民

拥护的正确的政治制度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

容，对巩固和发展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 
      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，努力探索完

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效途径。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新形势、新情况，探索更加有利于民族自治

地方发展的新政策和新机制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。长期以来，民族区域

自治制度之所以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，最根本的是这项制度不仅保证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，而且

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。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所在，是我们实行这项制

度的根本出发点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一些

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已经失效，新的政策正在逐步完善之中，目前还不能完全适应民族自

治地方发展的迫切需要。因此，探索有利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机制成为新

形势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任务。当前，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

略的历史机遇，将实施西部大开发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，力争在制定和完善对

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和机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。同时要加强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关系的特点和

规律的研究，加强对自治地方建市和民族乡建镇问题的研究。 

 
     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。目前，国家立法机

关正在修改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。各地也应根据新的情况修订和完善本地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等

地方性民族法规。尚未制定自治条例的民族自治地方应抓紧制定自治条例。还要根据形势的需

要，制定其他民族法规。结合部署“四五普法”工作，加强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。 

 
      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要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。这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

治制度的关键。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，把培养选拔大批德才

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，作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环节来抓，不仅注重扩大民族干



部队伍的数量，更注重提高民族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，改善民族干部队伍的结构，形成有利于民

族干部茁壮成长、充分发挥作用的新机制。 

 
    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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